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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立法會長期護理政策聯合小組委員會 

 

有關: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規劃及質素 

 

雖然政府一向表示以「居家安老」作為安老政策的基本原則, 但長期以來

政府在規劃及資源上並未能加以配合,做成社區照顧服務的數量遠遠落後於

長者的實際需求,更談不上鼓勵長者及家人由選擇院舍照顧改為接受社區照

顧服務 

 

年初政府引入一個為期四年的「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期望透過「錢

跟人走」, 讓服務使用者可以選擇最切合本身需要的服務提供者, 服務種類

及服務組合, 政府更希望服務券計劃能促使市場更具彈性及多元化, 及提供

誘因予服務提供者改善服務質素, 回應使用者的需要  

 

雖然政府方面對服務券有很大的期望, 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服務券計劃

不單未能解決現時社區照顧服務量不足的燃眉之急, 更可能為服務規劃及質

素帶來長遠的不良影響 

 

首先我們認為在社區照顧服務推行服務券有以下四個先決條件: 

 

1. 社會上有足夠數量且具有一定質素的服務 

2. 有效的質素監管機制 

3. 有充分可信任的資訊讓服務使用者作出知情的選擇 

4. 服務券的資助數額必須足夠讓長者購買具質素, 能充分照顧其需要的服務 

 

但以上四個先決條件現時並不存在, 首先由於政府過往在規劃上及資源上

並未能有效配合「居家安老」的目標, 社區照顧服務發展滯後, 除已落後於

需求的受政府資助及監管的服務外, 社會上再無其他有足夠數量且具有一定

質素的服務以供選擇, 在服務量不足及缺乏競爭下, 社會上的社區照顧服務

隨時會重演私營安老院市場失效的情況, 很多私營安老院服務質素低下, 卻

仍然未被市場淘汱,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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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現時社會上的社區照顧服務, 並無有效的質素監管機制, 情況甚至

可以比安老院舍的情況更差。 私營安老院至少仍有法例監管其基本的服務條

件;亦有院舍評審制度, 雖然只屬志願參與性質, 作用有限, 但社會上的社

區照顧服務連這兩項監管質素也沒有, 加上社區照顧服務的提供, 很多都在

個別服務使用者的家中進行,而非在外間場所, 服務使用者的福祉如何能受

到有效的保障? 亦由於社區照顧服務缺乏有效的監察及評審制度, 故此亦沒

有機制提供充分可信任的資訊讓服務使用者作出知情的選擇。 

 

最後, 服務券的資助數額是否足夠讓長者購買具質素, 能充分照顧其需要

的服務, 仍是未知之數。由於政府在第一階段只發展為中度缺損長者而設的

服務,第二階段才為嚴重缺損長者提供服務券, 屆時會否因服務券的資助額

不足, 服務提供者為取得服務券, 「將貨就價」, 或只選擇「有利可圖」的

服務使用者,仍需要密切監察。 

 

 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保障服務使用者, 我們認為與其花費資源時間

推行服務券試驗計劃, 現時政府最迫切的任務, 是盡快做好社區照顧服務的

長遠規劃, 投入足夠資金, 擴展政府直接資助的社區照顧服務及院舍服務, 

以滿足長者的需要。 

 

 

 

聯絡人: 李迦密博士(老人權益促進會主席)         
        蘇潔燕女士(老人權益促進會外務副主席)   

         

 


